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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风险缓释担保义务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快贷业务及担保情况概述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月 1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建设银行续签快贷业务合作协议暨为客户提供信贷风险缓

释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

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续签生态链快贷业务合作协议，

并同意将协议名称由原《生态链快贷业务合作协议》变更为

《裕农快贷（产业链版）业务合作协议》，有效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不超过 60 个月。 

快贷业务是基于建设银行快贷平台，为公司下游经销商提

供全流程线上审批的小额临时周转融资贷款产品。根据业务开

展情况，建设银行可在合作期限内向符合准入条件的公司下游

经销商提供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的贷款额度；公司

向建设银行提供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的风险缓

释金。 

鉴于该风险缓释金具有对外担保属性，公司已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履行

对外担保决策的审批程序。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与建设银行开展生态链快贷业务暨为客户

提供买方信贷风险缓释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45）；



 

2021 年 8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与建设银行开展生态链快贷业务

进展暨调整合作协议部分内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41）；

2023年 8月 22 日发布的《关于与建设银行续签快贷业务合作协

议暨为客户提供信贷风险缓释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46）。 

2024 年 1 月 30 日，公司发布《关于与建设银行签署快贷业

务合作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主要内容为：

公司与建设银行签署《裕农快贷（产业链版）业务合作补充协

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签订之后公司下

游经销商在建设银行新办理的贷款，公司无需再为其提供风险

缓释担保；补充协议签订之前产生的公司下游经销商贷款缴存

的风险缓释金，按原协议约定继续执行，并在下游经销商贷款

到期后，自动解除风险缓释担保。 

二、担保事项进展暨担保义务解除情况 

2024 年 7 月 26 日，公司收到建设银行《关于解除担保义务

的函》，主要内容为：截止 2024年 7月 25日，四川美丰及其子

公司四川美丰农资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客户办理的裕农快贷(产业

链版)贷款明细中，需缴存风险缓释金的贷款已全部结清，现依

据补充协议要求，我行于 2024年 7月 26日解除四川美丰账户冻

结的风险缓释金 56.89 万元。综上，四川美丰在《裕农快贷(产

业链版)业务合作协议》和美丰农资在《裕农快贷(产业链版)业

务合作子协议》中的担保义务已全部解除。 

三、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与建设银行合作开展快贷业务以来，在助力下

游经销商解决融资问题，加快公司货款回笼和产业链资金流动，

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该业务开展以

来，未出现下游经销商在建设银行贷款逾期未还的情况。 



 

（二）公司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风险缓释担保义务解除后，

公司下游经销商在建设银行新办理的贷款，公司无需再为其提

供风险缓释担保；同时，担保义务解除事项不影响公司下游经

销商在符合准入条件下继续在建设银行办理快贷业务。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履行法定审批程序的公司对

外提供担保事项共 1项。具体为： 

2022年 12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为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

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美丰实业有限公

司开展房地产销售业务为购房客户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提供的

阶段性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5,000 万元。该担保事项

已经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见《关于

全资子公司拟为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69）以及《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3-04）。截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担保

余额为 35,357.8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48%。 

（二）公司不存在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及因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关于解除担保义务的函》。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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